114年4月30日由校務會議授權統一修改學校全銜  114年7月23日馬學秘字第1140006464號公告

計畫人員基本資料表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身份證(或居留證影本)


【身分證(或居留證)
影本反面】


【身分證(或居留證)
影本正面】





2、 學生證影本（蓋有該學期註冊章；如為在學證明書，請附於本表後）


【學生證影本反面】
【在學之兼任助理必附】


【學生證影本正面】
【在學之兼任助理必附】





3、 存簿儲金封面影本
□ 初次聘任人員。
□ 非初次聘任人員，已提供薪資匯款帳號，本次不再提供。
□ 本校學生在入學時已提供者，免附。
【請黏貼存簿儲金封面影本】
□初次聘任人員，請直接於本欄黏貼存簿儲金封面影本。
□非初次聘任人員，已提供薪資匯款帳號，本次不再提供。
□申請變更薪資匯款帳號，另填薪資帳號變更申請單。

【請黏貼存簿儲金封面影本】

